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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0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委员会收到阿曼根据第 1624(2005)号决议提交的所附报告(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埃尔图鲁尔·阿帕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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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 年 8 月 27 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委员会执行主任的信 
 
 

 谨提及 2010 年 7 月 29 日你的来信，其中附有一份反恐委员会关于其对阿曼

苏丹国重点访问的报告草稿，这次访问是反恐委员会执行主任从 2009 年 10 月 21

日至 24 日代表委员会进行的。此信还要求我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意见。 

 为此，谨随函附上我国政府关于该报告的更多意见(见附录)。 

 

            常驻代表 

            大使 

            福阿德·希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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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原件：阿拉伯文] 

 

  阿曼国家反恐委员会对与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有关问题的

答复 
 
 

 对问题一的答复： 

 阿曼苏丹国的大量法律措施旨在防止煽动或采取恐怖行为，这些措施载列如

下： 

1. 阿曼已成为绝大多数将煽动恐怖行为定为刑事罪的区域和国际反恐怖主义

文书的缔约国，包括《阿拉伯反恐怖主义公约》、联合国各项反恐怖主义文书、《伊

斯兰会议组织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反恐怖主义

协定》。 

2. 2007 年 1 月 23 日，阿曼颁布了一项反恐怖主义法，其中包括将煽动犯下恐

怖行为定为刑事罪的条款，并有刑罚的规定，包括终身监禁。 

3. 阿曼《刑法典》第 92 条将任何煽动犯罪行为和任何直接参与犯罪或怂恿犯

罪定作刑事罪。煽动是指说服或以任何方式试图说服他人实施犯罪。《刑法典》

还认为这种煽动相当于犯下罪行。 

4. 阿曼打算颁布立法打击洗钱和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 

 对问题二的答复： 

 阿曼正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向已被证明参与煽动恐怖主义行为者提供安全

避风港，其中包括： 

1. 列入不得进入或居住在阿曼的人员名单内。当已被证明参与煽动者在阿曼居

住的时限到期，根据与他们的国家达成的协议，要求他们离开阿曼，并将他们包

括在此名单内。 

2. 禁止任何已被证明属于被取缔组织或极端主义组织的人在阿曼举行任何会

议或研讨会。 

3. 给予有关国家任何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活动的情报。 

4. 《刑法典》适用于参与煽动的阿曼国民，并禁止他们进行任何媒体活动或在

今后进行任何煽动活动。 

 对问题三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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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 2009 年 2 月 15 日以来，阿曼已在所有陆地、海上和空中口岸使用国际刑

警组织移动网络数据库系统。该系统用于检测丢失和被盗护照，是一种有效的反

恐工具。 

2. 在所有正式港口的人员使用特殊设备识别伪造的护照。 

3. 所有正式港口的工作人员参加检测盗窃和伪造的护照及旅行证件的特别课

程。 

 对问题四的答复： 

 阿曼正作出许多努力，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对话和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 

1. 参加有关的国际研讨会和专题会议，最近一次是 2009 年 10 月召开的多哈不

同信仰间对话会议。 

2. 已在一些著名的国际大学设立以卡布斯·本·赛义德苏丹陛下的名字命名的

职位，详见如下： 

 (a) 英国剑桥大学，卡布斯·本·赛义德苏丹陛下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职位； 

 (b) 约旦拜特大学，阿曼研究科教授职位； 

 (c) 巴基斯坦拉合尔的 NED 工程和技术大学，卡布斯苏丹信息技术研究教授

职位； 

 (d) 巴基斯坦卡拉奇 NED 工程与技术大学，卡布斯苏丹信息技术研究教授职

位； 

 (e) 美国乔治敦大学，阿曼苏丹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学教授职位； 

 (f) 巴林阿拉伯海湾大学，卡布斯苏丹沙漠农业学术研究教授职位； 

 (g)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阿曼苏丹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教授职位； 

 (h) 荷兰莱顿大学，阿曼苏丹东方研究教授职位； 

 (i)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卡布斯苏丹定量水资源管理教授职位； 

 (j) 中国北京大学，卡布斯苏丹阿拉伯语言研究教授职位。 

3. 向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提供阿曼苏丹藏书。 

4. 要求媒体传播宽容和温和的观点，不得广播任何怂恿教派和宗教之间纠纷的

节目。 

5. 让外国研究机构的非穆斯林学生在马斯喀特伊斯兰教研究所对伊斯兰教进

行长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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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宗教基金和宗教事务部出版一份名为“tasamuh(宽容)”的季刊杂志，旨在

促进宽容和对话。苏丹国还参加旨在进一步促进各国人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

关系的国际活动。 

 对问题五的答复： 

 阿曼正在采取一套措施和宗教办法，旨在防止极端分子在教育、文化和宗教

机构担任职务。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采取一个规范的宗教方式，鼓励对其他社区教派及宗教的克制和宽容，而且

不容许挑起宗教或教派的纷争。 

2. 政府对宗教教育机构进行严格监督，不断审查它们的课程，以便符合时代的

要求。 

3. 对清真寺的传教士进行慎重选择和安全审查，并经常给予指导。 

4. 未经有关机构正式批准，不得进行宗教演讲、讲学或研究。 

5. 当地报纸和杂志出版由温和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撰写的文章，并表明偏见的

危险。 

6. 媒体宗教节目主持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这些节目均得到严格监督、审查和

评估之后才能批准。 

7. 阿曼大教法官按照正统的伊斯兰教义颁发许多法令，所有这些法令均反对暴

力，并呼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与和谐。 

8. 向绝对的极端分子提供辅导方案，以期他们恢复正常生活，重新融入社会。 

 对问题六的答复： 

 阿曼官方当局正在按照国家《基本法》的一般要旨采取行动，并以符合国际

人权、人道主义和与难民有关的法律方式，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

规定的所有措施。美国国务院 2009 年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报告肯定了这些作法，

并赞扬阿曼尊重教派自由的原则，以及对宗教的尊重。阿曼《基本法》禁止基于

宗教的歧视，并规定只要不会破坏公共秩序，可自由开展宗教仪式。报告指出，

阿曼政府的政策总的来说促进了在规定范围内的宗教自由，并且没有关于阿曼国

民或外国居民在社会上遭受虐待的报道。 

 


